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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5月3日电（记者 王恒志）《江苏省志愿服务条例》自１日

起正式实施。这个条例的内容包括在招收公务员时，优秀志

愿者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。 作为江苏省首部志愿服务方面的

法规条例，《江苏省志愿服务条例》调整了对象范围，鼓励

全社会参与志愿服务，没有对志愿者的年龄设定上下限。据

共青团江苏省委志愿者工作部部长张钦文介绍，这是为鼓励

全社会力所能及、尽己所能地参与志愿服务。不过，在“鼓

励和支持青少年参加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活动”的同时，也

规定“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参与与其年龄、身心状况相

适应的志愿服务活动，但应当征得其监护人的同意”。 条例

规定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大型志愿活动举办者等应当为志

愿服务工作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、经费保障和相关培训保障

。志愿服务的捐赠人和资助人，可以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税

收政策享受相关优惠，条例还明确了各级志愿者行动协调机

构、共青团、志愿者协会、各志愿服务组织之间的关系。 这

个条例规定，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建立时间累计和绩效评价制

度，用以表彰和奖励成绩突出者。凡志愿服务满3年、总时数

达400小时的志愿者，可以申请志愿服务荣誉卡。该条例还规

定，在招收公务员、招工和招生时，在同等条件下，优秀志

愿者可以优先录取。 据不完全统计，江苏自1994年正式启动

志愿者行动以来，截至2006年底，全省累计向社会提供志愿

服务2600多万人次、7800万小时，长年参加社区志愿服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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